

附件4

不合格项目的说明

一、甜蜜素(以环己基氨基磺酸计)
甜蜜素是以环己胺为原料制成的环己基氨基磺酸钠（甜蜜素）。《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GB 2760—2014）中规定，甜蜜素在白酒中不得使用。
本次监督抽检发现有4批次白酒检出甜蜜素，原因可能是生产企业为降低产品成本，在白酒酒中违规添加甜蜜素，也有可能是原辅料及生产环节把关不严造成。长期饮用检出甜蜜素的白酒，可能对人体的肝脏和神经系统造成损害。
二、酸价（KOH）
酸价主要反映食品中的油脂酸败程度。油脂酸败产生的醛酮类化合物长期摄入会对健康有一定影响，但一般情况下，消费者可以辨别出油脂酸败特有的哈喇等异味，需避免食用。
本次监督抽检发现有1批次花生油存在酸价超标的情况，造成酸价不合格的主要原因可能是企业原料采购把关不严、生产工艺不达标、产品储藏条件不当，特别是存贮温度较高时易导致食品中的脂肪氧化酸败。
三、铝的残留量(干样品，以AL计)
含铝食品添加剂是合法的食品添加剂，按标准使用不会对健康造成危害。根据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专家委员会完成的中国居民膳食铝暴露风险评估结果，我国日常膳食中的含铝食品对一般居民健康造成不良影响的可能性不大，但对于长期食用高铝食品的消费者应予以关注。
本次监督抽检发现有1批次糕点存在铝的残留量超标的情况，原因可能是企业为增加产品口感，在生产加工过程中超限量使用含铝添加剂，或者其使用的复配添加剂中铝含量过高。
